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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再援用。惟「植物人」之大腦病變縱可終止治療，其所需治療以外

之專門性照護，較殘廢給付更為重要，現行公務人員保險就專業照護

欠缺規定，應迅予檢討改進。又大腦病變之「植物人」於領取殘廢給付

後，如因大腦病變以外之其他傷病而有治療之必要者，既非屬同一傷病

之範圍，承保機關仍應負擔醫療費用，乃屬當然，併予說明。

釋字第三一七號解釋（82.5.21.）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

條第二項，關於私人團體或事業，違反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未依

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者，處該團體或事業五百元罰鍰之規定，係對稅款

扣繳義務人違反法律上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以確實掌握課稅資料，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依所得稅法規定，應自付與納稅義務人之給付中扣繳所得稅款之

人，為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人應就納稅義務人之所得，於給付時依

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在法定之期限內，向國庫繳清，並

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其未達起扣點者，並應依限將受領人

之姓名及相關資料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五項、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二條、第八

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甚明。

同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關於私人團體或事業，違反第八十九條

第三項之規定，未依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者，處該團體或事業五百元罰

鍰之規定，係對扣繳義務人未盡其法律上應盡之義務時所為之制裁。

此項扣繳或申報義務，乃法律規定之作為義務，其目的在使國家得以確

實掌握課稅資料，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釋字第三一八號解釋（82.5.21.）

釋字第三一七、三一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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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第一項，關於納稅義務人應與其有所得之配偶及其他受扶養

親屬合併申報課徵綜合所得稅之規定，就申報之程序而言，與憲法尚無

牴觸。惟合併課稅時，如納稅義務人與有所得之配偶及其他受扶養親

屬合併計算稅額，較之單獨計算稅額，增加其稅負者，即與租稅公平原

則有所不符。首開規定雖已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作部分修

正，主管機關仍宜隨時斟酌相關法律及社會經濟情況，檢討改進。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第一項關於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應與其有所得之配偶及

其他受扶養之親屬合併申報課稅之規定，乃以減少申報及稽徵件數，節

省徵納雙方勞費為目的。就合併申報之程序而言，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合併課稅時，如納稅義務人與有所得之配偶及

其他受扶養親屬合併計算稅額，較之單獨計算稅額，增加其稅負者，即

與租稅公平原則有所不符。首開規定雖已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日作部分修正，主管機關仍宜隨時斟酌相關法律及社會經濟情況，就

其免稅額及扣除額等規定，通盤檢討改進。

釋字第三一九號解釋（82.6.4.）

【解釋文】

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其閱卷委員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成

績，在彌封開拆後，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見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

外，不應循應考人之要求任意再行評閱，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考

試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

試成績處理辦法」，其第八條規定「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重新

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

名或其他有關資料」，係為貫徹首開意旨所必要，亦與典試法第二十三




